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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加水站加水車設立申請書 

承辦人員填寫 

案件編號  收件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收件類別 □本人 □委託 □郵寄 申請類別 □加水站(□含桶裝水)  □加水車 

以下請業者詳閱說明後填寫 

申請資料 

填寫說明：1.本申請書及業者檢附之各項證件、文件由承辦人員掃描後送交各審核單位會審，審核時

間 7-14工作天(不含郵寄送還時間)，業者檢附之各項申請文件正本驗畢後退還。 

 2.如有缺件情形，經 2次電話通知無法接通或通知後 15日內未補件者不予核准，逕予退

件不再另行通知。 

申請日期  108 年 7 月 31 日 申請人 魏昇掬 連絡電話 07-7134000 

領件方式 □自領     □郵寄(需檢附足額掛號回郵信封，郵資不足將電話通知自取) 

證件 
□負責人身份證及影本(影本黏貼於背面業者資料表) 

□委託代辦一併檢附委託書(含受委託人影本) 

□負責人 2吋照片 1張(黏貼於背面業者資料表) 

基本文件 

(驗畢退還) 

□高雄市加水站水源供應許可證，如水源由他處供應，影本需蓋水源公司大小章、並註

明與正本相符、僅供○○加水站使用。 

□加水站各項設備材質證明文件正本。 

□高雄市加水站衛生管理人員證書正本。 

□最近一年出水口水質檢驗合格證明正本。 

指定文件 

(請依申請狀

況檢附應備

文件) 

書件名稱 應檢附項目 

自有地點加水站 租賃地點加水站 
加水車 

獨棟 集合住宅 空地 獨棟 集合住宅 空地 

□營業場所暨設備簡圖 v v v v v v  

□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    v v v  

□第一類建物謄本 v v      

□第二類建物謄本    v v   

□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   v     

□第二類土地登記謄本      v  

□汽車行車執照影本       v 

□車輛照片圖       v 
 

 

水源資料 

填寫說明：1.同一加水站(車)如有一個以上水源應分為 2件(或以上)申請。 

 2.外購水源者免填自來水水號及水權狀字號 

水源名稱 美麗加水站 水源許可有效期限  109 年  6 月  15 日 

水源供應業者編號 64-01-2000 水源供應許可證號 2000-01 

水源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

水源類別 
□自來水 自來水水號 70-000000000-0 

□地下水 地下水水權狀字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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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水站基本資料 

加水站 加水車 

加水站名稱 美麗加水站 車牌號碼  

加水站地址
(或地號) 

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登記地址  

填寫說明：1.加水車登記名稱為(車牌號碼)+(加水車)。 

 2.下列電話號碼為公開號碼，印製於加水站核准證明書並提供消費者查詢，業者應保持

營業時間電話正確及暢通，連絡電話及手機至少應填寫 1項。 

3.水車地址如非高雄市，請登記實際連絡地址，並擇一區衛生所登記辦理。 

連絡電話 07-7134000 連絡手機 0911510390 

統一編號 □無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□無 

 

負責業者資料 

填寫說明：以法人名義開設加水站(車)，應以代表人(或宗教團體負責人)登記為負責人，由負責人

授權委託辦理相關申請，並登記統一編號或檢附登記證影本。如以自然人名義申請設立

者，未來僅能以該負責人身分辦理相關申請。 

負責人 林 雅 
法人名稱 

(以自然人

登 記 者 免

填) 

□檢附登記證 

 

身分證字號 S223456789 

出生日期  87 年 6 月 30 日 

連絡電話 07-7134000 連絡手機 0911510390 

電子郵件信箱  

戶籍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

通訊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

  

衛生管理人員 魏昇掬 身分證字號 E112345678 

講習證書字號 1080222191 講習證書有效日期  112 年 2 月 22 日 

負責人詳閱填寫說明並確認填寫表資料無誤後簽章：   林 雅      

V 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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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託   書(範例) 

本人因故無法親自前來辦理下表列加水站申辦手續，茲委託授權  魏昇掬   

持本委託書及本案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代為申辦，如有虛偽不實及任何紛爭，

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，與高雄市   苓雅     區衛生所無關，特此聲明。 

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、聯絡電話 

委託人：林雅 S223456789 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85 號 

電話：07-5360559 

受託人：魏昇掬 E112345678 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

電話：07-7134000 

法人、團體、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：  

地址：  

(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) 

委 託 範 圍 

 加水站名稱 加水站地址 申辦項目 

1 開心加水站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 85 號 
□新設立  □繼續營業許可 
□變更(供應水源、衛生管理人員) 
□歇業    □暫停營業 

2 美麗加水站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
□新設立  □繼續營業許可 
□變更(供應水源、衛生管理人員) 

□歇業    □暫停營業 

3   
□新設立  □繼續營業許可 
□變更(供應水源、衛生管理人員) 

□歇業    □暫停營業 

4   
□新設立  □繼續營業許可 
□變更(供應水源、衛生管理人員) 

□歇業    □暫停營業 

5   
□新設立  □繼續營業許可 
□變更(供應水源、衛生管理人員) 

□歇業    □暫停營業 

此致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

委託人簽章：林雅      印章    ※受託人簽章：魏昇掬   印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108 年 7 月 1 日 

(背面請張貼委託人及受託人身分證影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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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黏貼委託人及受託人身分證影本，影本需清晰可辨識照片及完整資訊。 

未黏貼或影本模糊無法完整辨識視為缺件，申辦案件以退回補件處理。 

 

委託人(加水站負責人)身分證影本 

  

受託人身分證影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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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用 同 意 書（範例） 

 

本人 魏昇掬 所有座落於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之

房屋，同意 美麗加水站 設立營業。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

書為憑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上責任。 

 

（所有權人為自然人） 

立同意書人：魏昇掬        簽名或蓋章   

身分證字號：E112345678 

住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2 號 

或 

（所有權人為法人） 

立同意書人：（法人名稱）（法人印章） 

代  表  人：（姓    名）（印章） 

公司統一編號： 

所在地： 

 

 

中 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年   7  月  1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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